2023—2024年度宁河区农产品及农业
投入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方案

    为深入实施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以下简称“三年行动”），持续严打禁限用药物违法使用行为，进一步加强农产品及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证我区农产品安全供给，制定本方案。
一、监测时间
即日起至2024年4月底完成本年度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监测工作，按季度开展4次监督抽检。结合农产品上市销售情况以及中秋、国庆、元旦、春节等重点时期开展飞行检查。
二、监测地点
（1） 监测地区
宁河区下辖15个镇、街域范围。
（2） 监测环节
种植、养殖生产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养殖户、屠宰场、生鲜乳收购站及运输车、农药、肥料、兽药、饲料的生产、经营单位。
三、监测任务
为落实主要农产品及农业投入品生产主体监测全覆盖的要求，组织开展全区农产品及农业投入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2023-2024年度计划完成农产品及农业投入品监督检测1800批次,其中到2023年12月底前农产品及农业投入品要确保完成1570批次，剩余230批次于明年4月底前完成，年度完成快速检测3.954万批次；落实主要农产品及农业投入品生产主体监测全覆盖的要求。每次抽样数量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必须确保年度抽样总量完成监测任务。
其中：
种植农产品监督检测400批次。快速检测1.28万批次。
畜禽产品监督检测700批次。快速检测2.2万批次（其中“瘦肉精”快速检测卡1.6万批次，兽药残留快速检测卡0.6万批次）。
水产品监督检测240批次。快速检测3300批次。
农产品节假日专项检测和飞行检查160批次。
生鲜乳监督检测50批次，快速检测1440批次；“津农精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以下简称“两品一标”农产品）监督抽检50批次；农药监督检测60批次；肥料监督检测10批次；兽药监督检测60批次；饲料监督检测70批次。
四、监测品种
（一）种植产品监测种类。蔬菜、水果和食用菌等。
（二）畜禽产品监测种类。猪（牛、羊）尿液、猪肉、猪肝、牛（羊）肉、牛（羊）肝、禽肉及禽蛋、生鲜乳等。
（三）水产品监测种类。虾、罗非鱼、大口黑鲈、草鱼、鲤鱼、鲫鱼、鲢鱼、鳙鱼、乌鳢、鳜鱼、鲶鱼、半滑舌鳎、牙鲆、石斑鱼、蟹等。
（四）“津农精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监测种类。蔬菜、水果、粮食、肉蛋奶等产品质量检测及产地土壤、水质等环境指标检测。
（五）农药产品监测种类。甲拌磷、吡虫啉等杀虫剂，百菌清、苯醚甲环唑等杀菌剂，草铵膦、草甘膦等除草剂。
（六）肥料产品监测种类。有机肥料、复混肥料（复合肥料）和大量元素水溶肥料。
（七）兽药产品监测种类。化学药、抗生素、中成药和其他兽药。
（八）饲料产品监测种类。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预混合饲料、宠物饲料、养殖环节料槽料（自配料）。
五、职责分工
（一）区级部门
    1.区农业农村委：负责牵头制定辖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方案并组织实施；汇总辖区监测结果，及时上报市农业农村委并通报区市场监管部门；做好将有关监测情况向社会公开等工作。
2.区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宣传、指导种植业环节农业投入品科学用药及指导，制定种植业区级年度快速检测方案，并组织培训各镇、街技街术部门实施。
3.区畜牧水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宣传、指导畜禽、水产养殖环节农业投入品科学安全、合理使用，制定养殖环节投入品年度快速检测方案，并组织培训各镇、街技术部门实施。
4.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对接市农业综合执法总队，完成市级监督抽检任务；制定区级年度定量监督抽检计划并组织实施，承担区级定量监督抽查的采样工作，严格按照执法抽样程序进行，监督抽检的现场采样工作应由2名持有执法证件人员参与实施，并对监测不合格样品的查处。
（二）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业主管部门
落实乡镇制定所辖镇、街年度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方案；各街镇运行农产品质量检测站，年镇级快速检测数据不少于4000批次，并配合畜牧水产中心、种植中心完成区级快速检测任务；配合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完成区级监督抽检任务；更新完善街镇农产品及投入品生产主体名录。
    （三）第三方检测机构
    经公开招标确定的承担检测任务的检测机构负责种植产品、畜禽产品、水产品、生鲜乳和农药定量检测任务；派出技术人员配合开展监督抽查采样工作；按月进行检测数据统计汇总和分析。对不合格样品及时出具检测报告，并在第一时间报区农业农村委。
    六、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镇街、中心、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要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落实行业及属地管理职责，按照年度方案要求细化各项工作任务，确保辖区农产品生产主体抽检全覆盖。区农业农村委统筹协调本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种植、畜牧、水产业务工作部门，明确目标和责任，建立监管台账，实行清单式管理，将工作任务落实到具体岗位和责任人，确保各项快速检测工作顺利进行。农业中心、畜牧水产中心要按照方案要求组织责任部门落实区级快速检测任务，各镇街要积极对接区级部门并组织基层站所完成检测任务；配合区农业执法支队做好本街镇监督抽样工作。
（二）强化检打联动。区农业综合执法支队负责对辖区内监督抽查不合格农产品及农业投入品案件查处。全区范围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规范实施快速检测和定量检测相结合，杜绝不合格农产品上市销售。推进食用农产品联合执法，落实“检打联动”，强化行刑衔接，对涉嫌犯罪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案件，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监督抽检工作落实不力、配合不畅的镇街，将在年底乡村振兴绩效考核中予以核减分数。
（三）强化信息报送。各部门于5月25日前将各单项抽检工作负责人和联络方式报送区农委执法监督科（nhqnw08@tj.gov.cn）。检测任务各承担单位按照本方案要求及时上报检测结果汇总表和检测分析报告。农业中心及畜牧水产中心要及时按照年初财政安排，抓紧落实快速检测任务，按月汇总检测结果（每月28日之前）至区农业农村委执法监督科邮箱。
    在监测工作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和建议，请与区农业农村委执法监督科联系。联系人：李宇华、杜红梅，电话：6959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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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2024年宁河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计划
    一、种植产品监督抽检计划
（一）监测时间
    2023年5月至2024年4月底，按季度开展4次种植产品监督抽检。
（二）监测地点及环节
宁河区下辖15个镇、街域范围。
（三）监测品种
1.蔬菜：主要包括绿叶菜类（叶用莴苣、蕹菜、芹菜、芫荽、菠菜）、甘蓝类（结球甘蓝、花椰菜、青花菜）、根茎类（萝卜、胡萝卜）、瓜类（黄瓜、西葫芦、丝瓜、苦瓜）、茄果类（番茄、辣椒、茄子）、白菜类（大白菜、普通白菜、菜薹）、豆类（豇豆、菜豆）、葱蒜类（洋葱、韭菜、葱、蒜）、根茎类（莲藕）、薯芋类（马铃薯、山药、生姜）等。 
2.食用菌：主要包括香菇、平菇、双抱蘑菇、金针菇、秀珍菇、黑木耳（含毛木耳）、茶树菇、杏鲍菇、草菇等，均为鲜品。
3.水果：主要包含草莓、葡萄、西瓜、苹果、桃、梨和鲜枣等。
（四）承担单位
    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规定，抽样工作由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检测机构协助完成样品的现场制备。
（5） 监测任务数
    全年计划开展种植产品监督抽检400批次，由各街镇负责样品提供，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进行监督抽检，样品包括蔬菜、水果、食用菌及自定部分，自定品种中豇豆、韭菜、芹菜作为监督抽查重点，上述三个品种须占自定抽检批次数的80%。
   （六）检测项目与判定依据
种植业产品按GB2763—2021、GB2763.1—2022进行判定，检测项目（附表1）全部合格者，判定为“该产品所检项目符合GB2763—2021、GB2763.1—2022的要求”；有一项指标不合格者，即判定为“该产品不合格”。
承担检测任务的各检测机构在检测过程中，如检出禁限用农药检出值或出现异常值时，应在24小时内通知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及抽样单位。如抽样单位对抽检结果要求进行确认，由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系市农业农村委，安排复检事宜。
附表1 蔬菜、食用菌、水果监督抽检检测项目与判定依据
	样品名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蔬菜、水果、食用菌
	禁用农药（5种）：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六六六、三氯杀螨醇
限用农药（17种）：甲拌磷（包括甲拌磷砜和甲拌磷亚砜）、氧乐果、水胺硫磷、甲基异柳磷、克百威（包括3拌羟基克百威）、丁硫克百威、涕灭威（包括涕灭威砜和涕灭威亚砜）、毒死蜱、三唑磷、乐果、乙酰甲胺磷、灭多威、氟虫腈（包括氟甲腈、氟虫腈砜和氟虫腈硫醚）、灭线磷、内吸磷、硫环磷、氯唑磷
常规农药(54种):氰戊菊酯、敌敌畏、丙溴磷、杀螟硫磷、二嗪磷、马拉硫磷、亚胺硫磷、伏杀硫磷、辛硫磷、氯氰菊酯、甲氰菊酯、氯氟氰菊酯、氟氯氰菊酯、溴氰菊酯、联苯菊酯、氟胺氰菊酯、氟氰戊菊酯、 三唑酮、百菌清、异菌脲、甲萘威、腐霉利、 五氯硝基苯、乙烯菌核利、多菌灵、吡虫啉、啶虫脒、哒螨灵、苯醚甲环唑、嘧霉胺、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烯酰吗啉、虫螨腈、咪鲜胺、嘧菌酯、二甲戊乐灵、噻虫嗪、氟啶脲、灭幼脲、灭蝇胺、甲霜灵、霜霉威、多效唑、氯吡脲、氯虫苯甲酰胺、氯菊酯(异构体之和)、醚菊酯、虫酰肼、吡唑醚菌酯、阿维菌素、除虫脲、倍硫磷、丙环唑、戊唑醇
	按照 GB27632021、GB2763.1-2022规定，选择配套检测方法中满足检测要求的方法进行检测。
如GB5009.19、GB/T20769、GB23200.3、GB23200.113、GB23200.116、
GB/T009.103、NY/T76 1、NY/T1096、NY/ T1277 等检测方法



    二、畜禽产品监督抽检计划
畜禽产品监督抽检700批次。
（1） 监测时间
2023年5月至2024年4月底，按季度开展4次畜禽产品监督抽查。
（2） 监测地点及环节
我区畜禽规模养殖企业、屠宰企业、畜禽中小养殖场（户）。
养殖环节:禽蛋样品，每个场每次只抽取1批次样品，对问题突出的重点场户可以抽取2批次样品,全年禽蛋养殖场户抽检全覆盖，市、区两级监督抽查对象原则上不重复(对问题场户跟踪抽检的除外)。对实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的养殖场予以重点监测。
屠宰环节:所有在生产的畜禽屠宰企业应抽尽抽，同一检疫证号同类产品只抽取1批次。牛羊屠宰企业如果没有羊肉或羊肝产品则抽取牛产品。如辖区内牛羊屠宰企业停产，导致无法采取牛羊肉、肝脏样品的，可以在辖区内牛羊养殖场户抽取尿样进行补齐。牛羊尿样品，以中小养殖户为主，每户抽取1至3批次尿样。
(三)监测种类。猪(牛、羊)尿液、猪肉、猪肝、牛(羊)肉、牛(羊)肝、禽肉及禽蛋等。
(四)承担单位。区农业农村委组织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实施畜禽产品监督抽样工作。
（五）监测任务数。年度按季度安排4次，每次抽取175个样品，共抽样700批（任务分配见附表2）。
附表2 畜禽产品每季度监督抽检计划表
	抽样
地点
	抽样场所及样品抽取数量（批）

	
	生猪屠宰厂
	牛羊屠宰场
	禽屠宰厂
	养殖场
	合计

	
	猪肉
	猪肝
	牛羊肉
	牛羊肝
	禽肉
	禽蛋
	牛羊尿
	

	季度
	80
	50
	[bookmark: _GoBack]25
	10
	0
	10
	0
	175

	年度
	320
	200
	100
	40
	0
	40
	0
	700


（六）检测项目、方法及判定
畜禽产品检测项目和检测方法见附表3按照国家规定和农业农村部相关公告进行结果判定。
附表3 畜禽产品检测项目和检测方法
	样品种类
	监测参数
	检测方法

	猪肉、猪肝、牛肉、羊肉
	禁用药物：β﹘受体激动剂类（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
	《动物源性食品中β—受体激动剂残留量的测定》（GB31658.23—2022）；《动物源性食品中β—受体激动剂残留检测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农业部1025号公告—18—2008）

	
	常规药物：磺胺类（磺胺间甲氧嘧啶、磺胺二甲嘧啶、磺胺甲噁唑、磺胺（间）二甲氧嘧啶、四环素类（金霉素、土霉素、四环素、多西环素）、糖皮质激素类（地塞米松、倍他米松）
	《动物源性食品中磺胺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GB/T21316—2007）；《动物性食品中四环素类、磺胺类和喹诺酮类药物多残留的测定》（GB1658.17—2021）

	牛、羊、猪尿
	禁用药物：β﹘受体激动剂类（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
	《动物尿液中22种β—受体激动剂的测定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NY/T3146—2017）；《动物尿液中11种β—受体激动剂的检测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农业部1063号公告—3—2008）

	禽肉、禽蛋
	禁用药物：酰胺醇类（氯霉素）
	《动物性食品中酰胺醇类药物 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GB31658.20—2022）

	
	食品动物中停止使用药物：氟喹诺酮类（氧氟沙星、培氟沙星、诺氟沙星、洛美沙星）、金刚烷胺
	《动物源性食品中14种喹诺酮药物残留检测方法》（GB/T21312—2007）；《动物性食品中金刚烷胺残留量的测定》（GB31660.5—2019）

	禽蛋
	产蛋期不得使用药物：氟喹诺酮类（恩诺沙星、环丙沙星、沙拉沙星）、酰胺醇类（氟苯尼考、氟苯尼考胺、甲砜霉素）
	《动物源性食品中14种喹诺酮药物残留检测方法》（GB/T21312—2007)；《动物性食品中酰胺醇类药物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GB31658.20—2022）

	禽肉
	常规药物：氟喹诺酮类（恩诺沙星、环丙沙星、沙拉沙星、达氟沙星）、酰胺醇类（氟苯尼考、氟苯尼考胺和甲砜霉素）、抗菌增效剂（甲氧苄啶）
	《动物源性食品中14种喹诺酮药物残留检测方法》（GB/T21312—2007)


三、水产品监督抽查计划
2023-2024年度开展水产品监督抽检240批次。监测种类：虾、罗非鱼、大口黑鲈、草鱼、鲤鱼、鲫鱼、鲢鱼、鳙鱼、乌鳢、鳜鱼、鲶鱼、半滑舌鳎、牙鲆、石斑鱼、蟹等。
抽样方法按《水产品抽样规范》（GB／T30891—2014）规定执行。
（1） 监督抽检
以育苗场、养殖场为重点，全年按水产养殖生产周期安排抽检，共抽取苗种和水产品240批次。
1. 任务承担单位：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实施水产品产地监督抽样工作。按养殖生产周期安排抽样工作，苗种样品抽检要在第二季度完成，水产品抽检要在第四季度前完成。
（二）监测参数和检测方法
附表4  水产品监督抽查参数和检测方法
	监测参数
	检测方法

	禁用药物氯霉素
	按GB/T20756—2006或GB31656.16—2022进行检测

	常规药物酰胺醇类（甲砜霉素、氟苯尼考和氟苯尼考胺）
	

	禁用药物孔雀石绿（包括有色孔雀石绿和无色孔雀石绿）
	按GB/T20361—2006或GB/T19857—2005进行检测

	禁用药物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包呋喃唑酮代谢物AOZ、呋喃它酮代谢物AMOZ、呋喃西林代谢物SEM和呋喃妥因代谢物AHD）
	按GB31656.13—2021或农业部783号公告—1—2006进行检测

	常规药物磺胺类（包括磺胺噻唑、磺胺嘧啶、磺胺甲基嘧啶、磺胺二甲基嘧啶、磺胺甲基异噁唑、磺胺多辛、磺胺异噁唑、磺胺喹噁啉、磺胺间甲氧嘧啶、磺胺间二甲氧嘧啶、磺胺氯哒嗪和磺胺甲噻二唑等12种）
	按农业部1077号公告—1—2008进行检测

	常规药物氟喹诺酮类（包括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按农业部1077号公告—1—2008进行检测

	食用动物中停止使用药物氟喹诺酮类（诺氟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和洛美沙星）
	

	地西泮
	按SN/T3235—2012进行检测



四、节假日专项检测和飞行检查
结合农产品上市销售情况，在五一、中秋、国庆、元旦、春节等重要节日或重大活动期间组织开展飞行检查监督抽检，全年安排4次，共抽样160批次。
（一）任务承担单位
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承担种植产品、畜禽、水产品及生鲜乳质量安全飞行检查抽样工作；第三方检测机构负责样品检测并配合采样、支付样品费。
（2） 抽样时间安排
全年开展4次种植产品、畜禽产品、水产品飞行检查（五一、中秋国庆、元旦、春节），开展豇豆专项监测、水产品专项监测。具体时间由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统筹安排。
（3） 专项监测
1.豇豆专项监测
抽查时间：2023年5月至2024年4月底，在豇豆集中上市完成抽检任务。
抽查地点及对象：依据豇豆种植主体名录开展豇豆监督抽查。监督抽查对象为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户。
任务批次：完成豇豆监督抽查任务10批次。
承担单位：抽查任务由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完成，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采样技术支持，负责协助完成样品的现场制备并支付样品费。
检测项目与判定依据：种植产品按GB2763—2021、GB2763.1—2022进行判定，检测项目（附表5）全部合格者，判定为“该产品所检项目符合GB2763—2021、GB2763.1—2022的要求”；有一项指标不合格者，即判定为“该产品不合格”。
承担检测任务的各检测机构在检测过程中，如检出禁限用农药检出值或出现异常值时，应在24小时内通知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及抽样单位。如抽样单位对抽检结果要求进行确认，由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系市农业农村委，安排复检事宜。
附表5 豇豆监督抽查检测项目和检测方法
	样品名称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蔬菜、食用菌、水果
	禁用农药（5种）：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六六六、三氯杀螨醇
限用农药（17种）：甲拌磷（包括甲拌磷砜和甲拌磷亚砜）、氧乐果、水胺硫磷、甲基异柳磷、克百威（包括3拌羟基克百威）、丁硫克百威、涕灭威（包括涕灭威砜和涕灭威亚砜）、毒死蜱、三唑磷、乐果、乙酰甲胺磷、灭多威、氟虫腈（包括氟甲腈、氟虫腈砜和氟虫腈硫醚）、灭线磷、内吸磷、硫环磷、氯唑磷
常规农药（54种）：氰戊菊酯、敌敌畏、丙溴磷、杀螟硫磷、二嗪磷、马拉硫磷、亚胺硫磷、伏杀硫磷、辛硫磷、氯氰菊酯、甲氰菊酯、氯氟氰菊酯、氟氯氰菊酯、溴氰菊酯、联苯菊酯、氟胺氰菊酯、氟氰戊菊酯、三唑酮、百菌清、异菌脲、甲萘威、腐霉利、五氯硝基苯、乙烯菌核利、多菌灵、吡虫啉、啶虫脒、哒螨灵、苯醚甲环唑、嘧霉胺、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烯酰吗啉、虫螨腈、咪鲜胺、嘧菌酯、二甲戊乐灵、噻虫嗪、氟啶脲、灭幼脲、灭蝇胺、甲霜灵、霜霉威、多效唑、氯吡脲、氯虫苯甲酰胺、氯菊酯（异构体之和）、醚菊酯、虫酰肼、吡唑醚菌酯、阿维菌素、除虫脲、倍硫磷、丙环唑、戊唑醇
	按照GB2763—2021、GB2763.1—2022规定，选择配套检测方法中满足检测要求的方法进行检测。
如GB 5009.19、GB/20769、GB23200.3、GB23200.113、GB23200.116、GB/T5009.103、NY/T761、NY/T1096、NY/T1277等检测方法。


2.畜禽兽药残留专项监测
在中秋、国庆、元旦、春节等重要节日或重大活动期间，组织开展农产品专项检查，计划监测140批次（牛肉10批次、羊肉10批次、猪肉60批次、猪肝40批次、鸡蛋20批次）。监测项目见附表6。检测方法参照《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2023年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等3个计划的通知》（农牧发〔2023〕6号）。
附表6 畜禽和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测项目
	监测品种
	监测项目类别
	监测参数

	牛肉
	β﹘受体激动剂
	克仑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齐帕特罗

	
	同化激素
	司坦唑醇、甲基睾酮、群勃龙、丙酸睾酮、苯丙酸诺龙

	
	头孢噻呋
	头孢噻呋

	
	四环素类+磺胺类+氟喹诺酮类
	四环素、土霉素、金霉素、多西环素
磺胺嘧啶、磺胺噻唑、磺胺二甲嘧啶、磺胺对甲氧嘧啶、磺胺间甲氧嘧啶、磺胺甲噁唑
环丙沙星、恩诺沙星、洛美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培氟沙星、沙拉沙星、达氟沙星

	
	糖皮质激素类
	地塞米松

	
	抗线虫药
	多拉菌素、伊维菌素、乙酰氨基阿维菌素

	羊肉
	β﹘受体激动剂
	克仑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齐帕特罗

	
	四环素类+磺胺类+氟喹诺酮类
	四环素、土霉素、金霉素、多西环素
磺胺嘧啶、磺胺噻唑、磺胺二甲嘧啶、磺胺对甲氧嘧啶、磺胺间甲氧嘧啶、磺胺甲噁唑
环丙沙星、恩诺沙星、洛美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培氟沙星、沙拉沙星、达氟沙星

	
	磺胺类及磺胺增效剂
	磺胺嘧啶、磺胺噻唑、磺胺二甲嘧啶、磺胺对甲氧嘧啶、磺胺间甲氧嘧啶、磺胺甲噁唑

	猪肉
	β﹘受体激动剂
	克仑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齐帕特罗

	
	糖皮质激素类
	地塞米松

	
	酰胺醇类
	氯霉素、甲砜霉素、氟苯尼考、氟苯尼考胺

	
	硝基咪唑类
	甲硝唑、羟基甲硝唑、地美硝唑、羟基地美硝唑

	
	四环素类+磺胺类+氟喹诺酮类
	四环素、土霉素、金霉素、多西环素
磺胺嘧啶、磺胺噻唑、磺胺二甲嘧啶、磺胺对甲氧嘧啶、磺胺间甲氧嘧啶、磺胺甲噁唑
环丙沙星、恩诺沙星、洛美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培氟沙星、沙拉沙星、达氟沙星

	
	大环内酯类和林可胺类
	红霉素、螺旋霉素、吉他霉素、泰乐菌素、替米考星、林可霉素

	
	头孢噻呋
	头孢噻呋

	
	卡巴氧和喹乙醇 残留标示物
	喹噁啉-2-羧酸；3-甲基喹噁啉-2-羧酸

	
	金刚烷胺
	金刚烷胺

	猪肝
	磺胺类及磺胺增效剂
	磺胺二甲嘧啶、磺胺嘧啶、磺胺噻唑、磺胺对甲氧嘧啶、磺胺间甲氧嘧啶、磺胺甲噁唑

	鸡蛋
	氟喹诺酮类
	环丙沙星、恩诺沙星、洛美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培氟沙星、沙拉沙星、达氟沙星

	
	金刚烷胺
	金刚烷胺

	
	四环素类
	四环素、土霉素、金霉素、多西环素

	
	硝基呋喃类代谢物
	氨基唑烷酮、甲基吗啉氨基唑烷酮、氨基乙内酰脲、氨基脲

	
	酰胺醇类
	氯霉素、甲砜霉素、氟苯尼考、氟苯尼考胺


3.水产品养殖环节地西泮专项监测
监测范围：养殖水体、底泥等环境中地西泮药物残留含量；水产品中地西泮药物残留。计划监测20批次。
检测方法：《出口动物源食品中多类禁用药物残留量检测方法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SN/T3235—2012）。
抽样要求：严格按照抽样规范抽取样品，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多发区域、群众举报问题较多的种养殖户为重点进行突击抽查采样。检测项目和检测方法与农产品监督抽查相关检测标准一致。
严格按照抽样规范抽取样品。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多发区域、群众举报问题较多的种养殖户为重点进行突击抽查采样。
五、生鲜乳监督抽检计划
（一）检测任务
全年开展生鲜乳监督抽检50批次，实现生鲜乳养殖场、收购站及运输环节全覆盖（详见附表7）。
附表7生鲜乳监督抽检任务表
	监测地区
	上半年监督抽检批次
	下半年监督抽检批次
	小计

	宁河
	25
	25
	50


（二）承担单位
区农业执法机构承担生鲜乳监督抽检的抽样任务；公开招标后中标检测机构配合抽样，并承担样品检测等工作（联系人另行通知）。
（三）监测项目和检测方法
1.三聚氰胺：可采用快速法进行初步筛选，快速方法的检出限原则上不高于0.05μg/kg，检测结果高于检出限的样品采用《原料乳与乳制品中三聚氰胺检测方法》（GB/T22388—2008）第二法或第三法进行确证，并依据《卫生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农业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2011年第10号）进行判定。上报的检测结果为具体检测值。
2.碱类物质：依据《生乳中碱类物质的测定》（T/TDSTIA017—2019）进行现场检测，检测结果超出方法检出限即判定为不合格。对不合格的样品，检测单位应书面告知受检单位。受检单位如果对结果有异议，检测单位应立即进行复检。如复检仍不合格，则判定该项指标不合格，并书面告知区农业农村委。
3.β-内酰胺酶：应采用快速法进行检测筛选，生羊乳样品快速方法的检出限不高于3U/mL、生水牛乳样品快速法的检出限不高于1U/mL、其他样品快速法的检出限不高于4U/mL。检测结果高于检出限的样品依据《生乳中β-内酰胺酶的测定》（NY/T3313—2018）（第一法）进行确证，检测结果超出方法检出限即判定为不合格。
4.硫氰酸钠：依据《生乳中硫氰酸根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NY/T3513—2019）进行检测，上报的检测结果为具体检测值。
5.铅：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GB5009.12—2017）进行检测，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GB19301—2010）进行判定，含量大于0.02mg/kg即为不合格。上报的检测结果为具体检测值。
6.铬：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定》（GB5009.123—2014）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GB5009.268—2016）进行检测，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GB19301—2010）进行判定，含量大于0.3mg/kg即为不合格。上报的检测结果为具体检测值。
7.汞：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GB5009.17—2021），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GB19301—2010）进行判定，总汞含量大于0.01mg/kg即为不合格。上报的检测结果为具体检测值。
8.砷：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GB5009.11—2014）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GB5009.268—2016）检测总砷，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GB19301—2010）进行判定，总砷含量大于0.1mg/kg即为不合格。上报的检测结果为具体检测值。
9.黄曲霉毒素M1：可采用快速法进行初步筛选，快速方法的检出限不高于0.03μg/kg，检测结果高于检出限的样品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M族的测定》（GB5009.24—2016）第一法或第二法进行确证。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GB19301—2010）进行判定，含量大于0.5μg/kg即为不合格。上报的检测结果为具体检测值。
10.体细胞：依据《生鲜牛乳中体细胞的测定方法》（NY/T800—2004）进行检测，上报的检测结果为具体检测值。
11.冰点：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冰点的测定》（GB5413.38—2016）进行检测，上报的检测结果为具体检测值。
12.酸度：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酸度的测定》（GB5009.239—2016）进行检测，上报的检测结果为具体检测值。
13.非乳脂固体：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中非脂乳固体的测定》（GB5413.39—2010）进行检测，上报的检测结果为具体检测值。
14.杂质度：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杂质度的测定》（GB5413.30—2016）进行检测，上报的检测结果为具体检测值。
15.相对密度：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相对密度的测定》（GB5009.2—2016）进行检测，上报的检测结果为具体检测值。
16.蛋白质：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GB5009.5—2016）进行检测，上报的检测结果为具体检测值。
17.脂肪：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GB5009.6—2016）进行检测，上报的检测结果为具体检测值。
18.菌落总数：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菌落总数测定》（GB4789.2—2022）进行检测，上报的检测结果为具体检测值。
附表8 生鲜乳监测项目和检测方法
	监测项目
	检测方法

	三聚氰胺
	《原料乳与乳制品中三聚氰胺检测方法》（GB/T22388—2008）

	碱类物质
	《生乳中碱类物质的测定》（T/TDSTIA017—2019）

	β—内酰胺酶
	《生乳中β-内酰胺酶的测定》（NY/T3313—2018）

	硫氰酸钠
	《生乳中硫氰酸根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NY/T3513—2019）

	铅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GB5009.12—2017）

	铬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定》（GB5009.123—2014）或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GB5009.268—2016）

	汞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GB5009.17—2021）

	砷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GB5009.11—2014）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GB5009.268—2016）

	黄曲霉毒素M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M族的测定》（GB5009.24—2016）

	体细胞
	《生鲜牛乳中体细胞的测定方法》（NY/T800—2004）

	冰点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冰点的测定》（GB5413.38—2016）

	酸度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酸度的测定》（GB5009.239—2016）

	非乳脂固体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中非脂乳固体的测定》
（GB5413.39—2010）

	杂质度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杂质度的测定》（GB5413.30—2016）

	相对密度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相对密度的测定》（GB5009.2—2016）

	蛋白质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GB5009.5—2016）

	脂肪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GB5009.6—2016）

	菌落总数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4789.2—2022）



六、“津农精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监测计划
（一）监测任务
2023-2024年度，开展“津农精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监督抽检50批次，要求抽检样品做到产品基地和品种全覆盖，节日期间加大抽检力度。 
（二）承担单位
区农业执法部门承担抽样任务；公开招标后中标检测机构配合抽样，并承担样品检测等工作。
附表9  “津农精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检测项目和判定标准
	样品
类别
	检测项目
	判定标准

	蔬菜
水果
	蔬菜（芽苗类蔬菜、食用菌除外）和水果类（柑橘除外）：甲胺磷、氧化乐果、毒死蜱、克百威、溴氰菊酯、百菌清、水胺硫磷、三唑磷、腐霉利、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氟虫腈、涕灭威、啶虫脒、多菌灵、噻虫嗪、烯酰吗啉；香蕉增加吡唑醚菌酯、铅和镉。

柑橘类：丙溴磷、水胺硫磷、杀扑磷、咪鲜胺、联苯菊酯、氰戊菊酯和S—氰戊菊酯、吡虫啉、克百威、阿维菌素和苯醚甲环唑。
	NY/T654、NY/T655、NY/T743、NY/T744、NY/T745、NY/T746、NY/T747、NY/T748、NY/T749、NY/T1049、NY/T1324、NY/T1326、NY/T1405、NY/T426、NY/T427、NY/T750、NY/T844、NY/T1507、NY/T435、NY/T437、NY/T1045、NY/T1047、NY/T1048、《COFCC有机认证产品风险检测项目目录》GB23200.8—2016、GB/T20769—2008、GB5009.12—2017、GB5009.15—2014、GB5009.11—2014

	芽苗菜
	2.4—D、多菌灵、百菌清、6—苄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豆芽增加铅和亚硫酸盐。
	NY/T1325

	粮食及
其制品
	氧乐果、乙酰甲胺磷、甲胺磷、呋虫胺、噻虫胺、仲丁威、二嗪磷、氟虫腈、克百威、氯菊酯、烯啶虫胺、异丙威、吡唑醚菌酯、吡蚜酮、2，4—滴、戊唑醇、乐果、水胺硫磷、三唑磷、毒死蜱、吡虫啉、噻嗪酮、丁草胺、苯醚甲环唑、多菌灵、黄曲霉毒素B1、铅和镉。面粉（小麦粉）及制品中加测赭曲霉毒素A和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DON）（含乙酰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3—ADON、15—ADON）；玉米（鲜食）及玉米粉加测玉米赤霉烯酮。
	NY/T285、NY/T418、NY/T2978、NY/T419、NY/T420、NY/T421、NY/T891、NY/T892、NY/T893、NY/T894、NY/T895、NY/T2974、NY/T2977、NY/T1512、NY/T1510

	蛋及
蛋制品
	氯霉素、氧氟沙星、诺氟沙星、培氟沙星、洛美沙星、金刚烷胺、恩诺沙星、氟苯尼考、磺胺类、甲硝唑、防腐剂（苯甲酸和山梨酸）、铅和微生物。
	NY/T754

	鲜肉
	金霉素/土霉素/四环素、磺胺类和甲砜霉素。禽肉加测氟苯尼考、环丙沙星、恩诺沙星、硝基呋喃代谢物、氯霉素、金刚烷胺和五氯酚酸钠；畜肉加测盐酸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和沙丁胺醇。
	NY/T753、NY/T2799、NY/T843、NY/T1513

	液态奶
	①生乳、巴氏杀菌乳、灭菌乳：抗生素（包括四环素、 金霉素、土霉素、青霉素、链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恩诺沙星和磺胺类）、黄曲霉毒素M1、亚硝酸盐（以NaNO2计）和微生物。②调制乳：蛋白质、甜味剂（糖精钠、甜蜜素、三氯蔗糖、阿斯巴甜和阿力甜）、防腐剂（苯甲酸和山梨酸）、黄曲霉毒素M1、亚硝酸盐（以NaNO2计）和微生物。如有强化物质应加测1—2项主要营养强化指标。
	NY/T657

	蜂产品
	果糖+葡萄糖、总砷、铅、总汞、金霉素/土霉素/四环素、磺胺类和微生物。蜂蜜加测氯霉素。
	NY/T752

	土壤
（环境）
	PH、镉、汞、砷、铅、铬、铜、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磷、阳离子交换量cmol（+）。
	NY/T391

	水质
（环境）
	PH、镉、汞、砷、铅、六价铬、氟化物、化学需氧量、石油类。
	NY/T391



附表10  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检测方法
	一、种植产品认证检测方法

	序号
	标准名称
	适用产品名称

	1
	《绿色食品 豆类》（NY/T285—2021）
	大豆、绿豆、小豆、豇豆、豌豆

	2
	《绿色食品  玉米及玉米粉》（NY/T418—2023） 
	玉米、鲜食玉米、速冻玉米、玉米碴子、玉米粉

	3
	《绿色食品 稻米》（NY/T419—2021）
	稻谷、大米、糙米

	4
	《绿色食品 小麦及小麦粉》（NY/T421—2021） 
	小麦、小麦粉、全麦粉

	5
	《绿色食品 柑橘类水果》（NY/T426—2021）
	宽皮柑橘类鲜果、甜橙类鲜果

	6
	《绿色食品 西甜瓜》（NY/T427—2016）
	薄皮甜瓜、厚皮甜瓜、西瓜

	7
	《绿色食品 白菜类蔬菜》（NY/T654—2020）
	大白菜、普通白菜

	8
	《绿色食品 茄果类蔬菜》（NY/T655—2020）
	番茄、茄子、辣椒、甜椒

	9
	《绿色食品 绿叶类蔬菜》（NY/T743—2020）
	菠菜、芹菜、莴苣、雍菜、茴香、苋菜、芫荽、茼蒿

	10
	《绿色食品 葱蒜类蔬菜》（NY/T744—2020）
	韭菜、韭薹、韭花、大葱、洋葱、大蒜

	11
	《绿色食品 根菜类蔬菜》（NY/T745—2020）
	萝卜、胡萝卜、芜菁

	12
	《绿色食品 甘蓝类蔬菜》（NY/T746—2020）
	结球甘蓝、赤球甘蓝

	13
	《绿色食品 瓜类蔬菜》（NY/T747—2020）
	黄瓜、冬瓜、西葫芦、越瓜、菜瓜、丝瓜

	14
	《绿色食品 豆类蔬菜》（NY/T748—2020）
	菜豆、长豇豆、扁豆、莱豆、蚕豆

	15
	《绿色食品 食用菌》（NY/T749—2023）
	香菇、草菇、平菇、杏鲍菇、白灵菇、双孢蘑菇、金针菇、黑木耳、银耳、猴头菇

	16
	《绿色食品 薯芋类蔬菜》（NY/T1049—2023）
	马铃薯、生姜、魔芋、山药

	17
	《绿色食品 芥菜类蔬菜》（NY/T1324—2015）
	根芥菜、叶芥菜、

	18
	《绿色食品 芽苗类蔬菜》（NY/T1325—2023）
	绿豆芽、黄豆芽、黄秋葵芽

	19
	《绿色食品 温带水果》（NY/T844—017）
	苹果、梨、桃、草莓、山楂、蓝莓、无花果、葡萄、樱桃、枣、杏、李、柿

	20
	《绿色食品 粟、黍、稷及其制品》（NY/T893—2021）
	粟、粟米

	21
	《绿色食品 坚果》（NY/T1042—2017）
	核桃、山核桃

	二、畜禽产品认证检测方法

	1
	《绿色食品 乳与乳制品》（NY/T657—2021）
	生乳、巴氏杀菌乳、灭菌乳

	2
	《绿色食品 蜂产品》（NY/T752—2020）
	蜂蜜、蜂王浆、蜂花粉

	3
	《绿色食品 禽肉》（NY/T753—2021）
	鲜禽肉、冷却禽肉、冷冻禽肉

	4
	《绿色食品 蛋及蛋制品》（NY/T754—2021）
	鲜蛋、皮蛋

	5
	《绿色食品 畜肉》（NY/T2799—2023）
	猪肉、牛肉、羊肉

	三、水产品认证检测方法

	1
	《绿色食品 虾》（NY/T840—2020）
	对虾科、长额虾科、褐虾科

	2
	《绿色食品 蟹》（NY/T841—2021）
	淡水蟹活品、海水蟹活品、海水蟹冻品

	3
	《绿色食品 》鱼（NY/T842—2021）
	活鱼、鲜鱼、去内脏或分割加工后冷冻的初加工鱼产品

	4
	《绿色食品 海水贝》（NY/T1329—2017）
	海水贝类的鲜、活品、海水贝类肉的冻品

	四、加工产品认证检测方法

	1
	《绿色食品 食用植物油》（NY/T751—2021）
	菜籽油、大豆油、花生油、芝麻油、食用调和油

	2
	《绿色食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NY/T1039—2014）
	米淀粉、玉米淀粉、淀粉制品

	3
	《绿色食品 食用盐》（NY/T1040—2021）
	精制盐、日晒盐、低钠盐

	4
	《绿色食品 葡萄酒》（NY/T274—2023）
	平静葡萄酒、低泡葡萄酒、高泡葡萄酒



附件2
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范监督检查行为，确保监督抽查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公正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以下简称《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2年第7号）、《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组织开展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以下简称“监督抽查”），包括农产品的抽样、检测、复检和结果处理。
第三条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牵头制定监督抽查计划并组织实施，将监督抽查结果上报农业农村部并通报市市场监管委、市卫生健康委、各涉农区农业农村委等部门，做好有关监督抽查情况公开等工作。
第四条 应当重点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结果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环节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开展监督抽查。
第五条 监督抽查由市、区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具体实施。抽样人员应具备执法证件，且不得少于2人。执法人员应当在抽样前向被抽查人出示执法证件，使用执法记录仪、录音笔、照相机等设备，进行全过程或关键环节的证据留存；填写《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抽样单》（样式见附表1），确保抽样单的填写字体清晰、信息完整。
第六条 监督抽查严格遵循抽样机构与检测机构相分离的原则。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由市、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承担。检测机构提供抽样技术支持，根据需要派出人员协助抽样，并做好样品预处理等工作。
复检由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指定具有资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承担。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和各涉农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细则第六章规定，组织开展不合格产品和相关违法行为的依法处理。
第二章 执法检查
第七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执法人员在实施抽样前，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对农产品生产主体进行监督检查。
第八条 对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检查内容：
在种植、养殖区域范围内合适位置明示国家禁用农药兽药、停用兽药和非法添加物清单。产品收获、出栏应严格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兽药休药期规定。产品上市前出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建立生产过程记录、销售记录等并存档，生产记录档案至少保存2年。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农业投入品，不购买、使用、贮存国家禁停用的农业投入品，索取并保存购买凭据等证明资料。养殖者自行配制饲料的，严禁在自配料中添加禁用药物、禁用物质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第九条 对种植、养殖大户、小散农户、家庭农场的主要检查内容：
通过正规渠道采购农药、肥料、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保留购货凭证。养殖者自行配制饲料的，严禁在自配料中添加禁用药物、禁用物质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第三章 抽样
第十条 抽样前，抽样人员应当向被抽查人提供《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告知书》（样式见附表2）。由被抽查人或其工作人员签名确认已被告知相关法律义务、权利。
第十一条 抽样、制样过程应在被抽查人的见证下进行，抽样只针对被抽查人用于销售的农产品。
对尚未采收的农产品，经抽样人员与被抽查人共同确认该农产品已过农药安全间隔期、兽药休药期后方可抽样。未过农药安全间隔期、兽药休药期的农产品，被抽查人应当出示农产品生产记录证明。
第十二条 样品现场制备及封存。抽样人员严格按照各类产品的抽样技术方法，规范进行抽样、制样、分样、封样，确保样品的代表性、真实性。现场将每个样品制备为3份：1份检验检测样品（A）、1份复检样品（B）、1份检验检测备用样品（C）。复检样品（B）由各涉农区农业农村部门保存，保存条件应在-20℃以下。不具备保存条件的，可以书面委托具备相应资质和条件的检测机构保存。检测样品（A）和检验检测备用样品（C）由承检机构保存。
种植产品：按照NY/T789—2004开展抽样工作。需要质检机构技术人员协助实施抽样并进行样品预处理。样品混合均匀后，按四分法缩分，用组织捣碎机或匀浆器匀浆处理后分为3份（每份取250g—500g），并封样。同一主体抽样数量不得超过4个，同一主体同一品种抽样数量不得超过2个（2个样品须分别在不同棚室完成抽样）。
畜产品：按照NY/T1897—2010开展抽样工作。现场分割样品并封样。屠宰企业抽样，同一检疫证号的同类产品抽取样品不得超过2批次，同一屠宰企业每次抽取的样品总数不得超过6批次。每批次样品都应分成3份相同的小样，每批次肌肉样品300g—500g，每批次肝脏样品400g—500g（取整叶），每批次样品都均分为3份，并封样。
禽蛋：从禽舍或者周转库中抽取，每个样品取样量不少于10枚，将禽蛋去壳混匀后均分为3份，并封样。蛋鸡养殖规模不超过5000只的抽1批次，每个养殖场同类产品抽取样品不超过2批次，不同类型产品每次抽取的样品总数不得超过6批次。
禽肉：在屠宰加工厂抽取，同一检疫证号的同类产品抽取样品不得超过2批次，不同检疫证号或不同类型的产品时每次抽取的样品总数不得超过6批次。在养殖场抽取，每个养殖场同类产品抽取样品不超过2批次，不同类型产品每次抽取的样品总数不得超过6批次。每只禽或多只禽的全部胸肉混合均匀后为1批次样品，每个样品量为300g—500g，每个样品都均分为3份，并封样。
水产品：按照GB30891—2014开展抽样工作。同一生产主体的同类产品抽取样品不得超过2批次，同一池（塘、网箱）只能抽取1批次样品。需要质检机构技术人员协助实施抽样并进行样品预处理。每份样品可食用部分不少于400g。鱼清洗后，去头、骨、内脏，取肌肉、鱼皮等可食部分绞碎（动物组织颗粒的粒径<1cm），混合均匀后备用。
第十三条 执法人员应当准确、客观、完整地填写《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抽样单》（以下简称《抽样单》）。
填写《抽样单》时，应当确保被抽查人单位名称或姓名与工商注册名称或身份证完全一致；样品名称应当使用中文学名（其中种植产品按GB2763资料性附录A填写“食品类别”）；抽样基数应当为抽取样品同批次农产品的总重量或估算最低总重量。
《抽样单》加盖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监督抽查）或涉农区农业农村委（区农业农村部门监督抽查）印章，由执法人员和被抽查人签字；被抽查人为单位的，应当加盖被抽查人印章或者由其工作人员签字。《抽样单》一式三份，分别由抽样单位、被抽查单位、检测单位留存。
第十四条 封签须由2名持有执法证件的抽样人员及被抽查单位签字、捺印。监督抽查不得向被抽查单位收取检验费和其他费用。
第十五条 被抽查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抽样的，执法人员应当告知拒绝抽样的后果和处理措施。仍拒绝抽样的，执法人员应当现场填写《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拒检确认书》（样式见附表3），由执法人员和见证人共同签字确认。
第十六条 检测机构应当向被抽查人支付相应的样品费用。
第四章 检测
第十七条 接收样品时，检测机构接样人员应当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对检测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影响的情况，并确认样品与《抽样单》《封条》的记录是否相符。
对送检的样品，检测机构接样人员应当填写本机构样品接收单，并与送样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第十八条 检测机构应当将送检样品进行规范处理，检测样品（A）和检验检测备份样品（C）标识清楚、妥善保存。
第十九条 检测机构应当自接收样品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样品的检测与结果判定工作。检测方法与结果判定应当采用国家现行有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或者依据监督抽查任务下达文件中规定的相关标准或者规范实施。
第二十条 检测结果不合格的，检测机构应当在确认后24小时内，将检测报告纸质版（或电子版）报送至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收到检测报告24小时内，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将监督抽查不合格情况通报所在区。区农业农村委应当自收到检测报告24小时内，按执法程序将《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结果通知单》（样式见附表4）当面送达被抽查单位。注意留存被抽查单位接收证据检测结果确认回执。
第五章 复检
第二十一条 被抽查单位（个人）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应自收到检测结果书面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复检。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承认检测结果。
第二十二条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自收到复检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复检通知单》（样式见附表5）送到被抽查单位、所在区农业农村委、原检测机构、复检机构。
第二十三条 自收到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复检答复后3个工作日内，被抽查人与实施抽样的执法人员、原检测机构人员共同到复检机构确认备份样品（B），并填写《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复检产品确认书》（样式见附表6）。确认无误后，复检机构对备份样品（B）进行检测。无正当理由逾期未进行确认的，视为放弃复检权利。
第二十四条 复检机构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检工作，并将检测报告连同《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复检结果报告书》（样式见附表7）报送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和被抽查单位（个人）。
对备份样品（B）的检测，应当采用与检测样品（A）相同的检测方法和结果判定标准。
复检结论与原检测结论一致的，复检费用由被抽查单位承担；复检结论与原检测结论不一致的，复检费用由原检测机构承担。
承担复检任务的检测机构应自收到样品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出具检测报告，将《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复检结果报告书》连同检测报告报送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并送达抽查单位、复检申请人、原检测机构。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将复检结果及时通报所在区农业农村委，由区农业农村委根据复检结果按规定处理。
第六章 不合格产品处理
第二十五条 对检测样品（A）不合格无异议或者复检仍不合格的农产品，以及监督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按以下条件决定不合格产品的处理方式，并及时书面通知被抽查人所在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
各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对不合格农产品和监督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应当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相应规定实施。实施中发现被抽查人违法行为符合行刑衔接的，由所在区农业农村委移送至公安机关处理。
第二十六条 不合格农产品被检出国家规定禁止使用农药、兽药成分但未销售的，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按以下方式进行处理：
（一）责令禁止上市，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监督销毁。
（二）不合格农产品为被抽查人自产或者无法证明不是自产的，对其农药、兽药使用情况，农药、兽药质量和来源进行调查，查明责任人后，依据《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三）不合格农产品为被抽查人配送、来源于本市其他生产者的，通知生产者所在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四）不合格农产品为被抽查人配送、来源于外埠生产者的，通报外埠相关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理。
接到书面通知之前已经销售或者接到书面通知之后仍进行销售的，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二十七条 不合格农产品被检出农药、兽药残留量超过国家标准但未销售的，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暂停上市，经检测合格后方可上市；已经销售的，依照本细则第二十八条进行处理。
本条所称未销售和已销售是指残留量超标农药、兽药的施药当日到监督抽查抽样日期间未销售和已销售。
第二十八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不合格农产品的，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进行处理。
其他单位或个人销售不合格农产品的，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其农药、兽药使用情况，农药、兽药质量和来源进行调查，依据《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责任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第二十九条 监督抽查中发现被抽查人未依法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三十条 被抽查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抽样的，被抽查农产品视为不合格，列入被抽查人的不良记录，同时将此结果纳入对相关区的监督抽查结果统计中，并与相关农业奖励（扶持）政策挂钩。
第三十一条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应当按照职责权限，发布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信息。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细则由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解释说明。
第三十三条 市、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和承接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的质检机构可参照本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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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抽样单
抽样单编号：№.                     
	

被抽查
单位信息
	单位地址
	     区      乡（镇）     村（组）

	
	单位名称
	

	
	联 系 人
	
	电 话
	

	
	组织机构代码
	
	身份证号
	

	样品信息
	抽样地点
	      区       乡（镇）     村（组）

	
	样品名称/编号
	样品来源
	抽样数量
	抽样基数
	生产日期

	
	
	□自产；
□其他：（填写详细单位）
	
	
	

	
	
	□自产；
□其他：
	
	
	

	
	
	□自产；
□其他：
	
	
	

	
	
	□自产；
□其他：
	
	
	

	
	
	□自产；
□其他：
	
	
	

	
	
	□自产；
□其他：
	
	
	

	抽样
单位
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区

	
	联 系 人
	
	电话
	

	备注
	

	被抽查单位对样品、抽样程序、过程、封样状态及上述内容无异议。

被抽查单位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抽样人（签名）：


抽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本抽样单一式三份，一份抽样单位留存（白色），一份检测机构留存（粉色），一份被抽检单位留存（蓝色）。

附表2
 
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告知书
为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确保被抽查人履行法定义务和享有相应权利，特告知如下内容：
一、抽样人员须持有行政执法证，且不少于2人。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抽样的，拒查样品被视为不合格。
三、抽样人员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并支付相关样品费。
四、抽取的样品将由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五、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自收到检测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通讯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177号，邮编：300061，联系电话：022－88290651）提出复检书面申请。
六、对不合格农产品和其他违法行为，将依据相关法律处理。
 
                    （抽检单位公章）
送达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我已阅读以上内容，并确认编号为________________的抽样单中所记录的抽样样品已过□农药休药期/□兽药休药期，且属于本单位（个人）用于销售的产品。                          
 
                    被抽查单位负责人（经办人）：____________
                                             （盖章或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告知书一式两份，一份抽样单位留存，一份被抽查人留存。
请被抽样单位在□中划“√”。

附表3
 
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拒检确认书
 
_____年____月_____日，                 （单位名称）执法人员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依法对____________________（被抽查单位名称）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执法人员在出示执法证件、表明来意后，被抽查单位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执法人员进行农产品抽样。执法人员告知无正当理由拒绝抽样的后果后，当事人仍拒绝抽样。
特此说明。
 
 
执法人员（签字）：________   执法证号：________
执法人员（签字）：_________  执法证号：________
 
见证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附表4
 
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结果通知单
（编号：          ）
 
                      ：
按照《市农业农村委关于印发2023—2025年度天津市农产品及农业投入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方案的通知》（津农委〔2023〕 号）要求，
                 （监督抽查单位名称）于   年  月   日对你单位生产的                 （农产品名称）进行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检测结果为不合格，不合格产品检测报告附后。
收到此通知单后，请填写回执由送达人员带回并留存。如对检测结果有异议，请于收到通知单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市农业农村委提出书面复检申请，并提交相关佐证材料，证明生产过程中未使用相关农药或已过休药期。复检申请由       （所在区）农业农村委于24小时内转交市农业农村委。经市农业农村委同意可以复检的，按照复检流程进行复检。复检结论与原检测结论一致的，复检费用由申请人承担；复检结论与原检测结论不一致的，申请人不承担复检费用。
逾期未提出的复检申请的，视为承认检测结果。
 
联系人：       （          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电话、传真： 
地址、邮编： 
                                       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年  月	 日
……………………………………………………………………………
检测结果确认回执（编号：           ）
 
（ 	）我单位对检测结果无异议；
（	   ）我单位将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异议。
 
                      （受检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表5
 
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复检通知单
（编号：            ）
                   ：
收到                     （申请复检的被抽样单位名称）提出的复检申请，定于     年     月    日，在                    （复检机构名称），地址：                （复检机构地址）复检机构联系人：        ，电话：      ，对复检样品           （抽样单编号                ）进行现场核准开封。请你单位派员协带复检样品到场，核准开封复检样品。
收到此通知单后，请填写回执。逾期未到现场的，视为认定复检样品完好无异议。
 
联系人：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电话、传真：      
地址、邮编：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177号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公章） 
年  月	 日
…………………………………………………………………………………
 
复检通知确认回执（编号：       ）
 
    我单位将在规定时间到监督抽查复检通知指定地点核准开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复检通知单》一式四份，分别送达不合格农产品所在区农业农村委、原检测机构、复检机构、申请复检的被抽样单位。

附表6
 
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复检产品确认书
 
经被抽样单位（个人）                、抽样单位                、原检测机构        三方共同确认：编号为                的样品，为抽样人于    年   月   日从被抽查人处抽取的编号为       的    样品的备份样品（B）。
 
 
 
 
 
被抽样单位（个人）（签字）：
 
抽样单位（签字）：
 
原检测机构（签字）：
 
年     月     日
 
注：《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复检产品确认书》一式三份，一份抽样单位留存，一份被抽查人留存，一份检测单位留存。

附表7
 
天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复检结果报告书
                 （编号：              ）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被抽样单位名称）、             （原检测机构名称）：
根据                   （被抽样单位名称）的申请，受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委托，我单位于   年   月   日，对                              
               （被抽样单位名称）生产销售的         产品的复检样品（抽样单编号：              ）进行了复检。
结果如下（详见检测报告）：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复检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报告书连同检测报告分送初检检测机构、复检申请人、抽样单位及任务下达单位（一式四份）。


附件3
2023年宁河区农药产品监督抽检计划
1、 抽检范围
以小麦、玉米、蔬菜、果树用药为重点，全年安排2次抽检，共抽取农药样品60批次。第一次抽样以小麦、蔬菜、果树用药为主，第二次以蔬菜、玉米、果树用药为主。抽取样品时优先选择具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产品，抽查2022年1月1日以后生产，含有以下有效成分的农药产品（单制剂或混配制剂）：
杀虫剂：阿维菌素、吡虫啉、哒螨灵、敌敌畏、丁硫克百威、啶虫脒、毒死蜱、氟虫腈、高效氯氟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甲氰菊酯、联苯菊酯、螺螨酯、氯氟氰菊酯、氯氰菊酯、马拉硫磷、灭多威、灭蝇胺、灭幼脲、氰戊菊酯、炔螨特、噻虫嗪、噻螨酮、三唑锡、四螨嗪、苏云金杆菌（监测未登记成分）、辛硫磷、溴氰菊酯、异丙威、氯虫苯甲酰胺等。
杀菌剂：百菌清、苯醚甲环唑、代森锰锌、稻瘟灵、多菌灵、噁霉灵、氟硅唑、福美双、己唑醇、甲基硫菌灵、甲霜灵、腈菌唑、咪鲜胺、嘧菌酯、嘧霉胺、三唑酮、霜霉威盐酸盐、霜脲氰、戊唑醇、烯酰吗啉、醚菌酯等。
除草剂：苯磺隆、苄嘧磺隆、草铵膦、草甘膦、敌草快（需要监测百草枯成分）、丁草胺、二甲戊灵、氟乐灵、甲草胺、氯氟吡氧乙酸、灭草松、硝磺草酮、烟嘧磺隆、乙草胺、乙羧氟草醚、异丙甲草胺、莠去津等。
2、 抽检地点
辖区农药经营单位。
3、 承担单位
区农业执法机构实施经营单位农药产品监督抽检工作，抽取样品60批次。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负责农药产品质量检测，重点检测有效成分含量及违规添加的其他农药成分含量。
四、检测项目及方法
检测项目除农药有效成分含量、违规添加的其他农药成分外，还应当检测与人畜、农产品质量安全或生态环境安全密切相关的质量控制项目，重点检测违规添加的禁限用农药成分。样品检测采用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农药登记核准的产品化学资料（或企业标准）等质量标准和检测方法。
五、判定依据
依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和相应产品标准控制项目指标要求进行判定。对产品已取得农药登记、有效成分含量、安全控制项目均符合标准要求，且未检出其他农药成分的，判定为合格。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定为不合格：
（一）有效成分含量不符合标签标注、质量标准要求的。
（二）违规添加其他农药成分的。
（三）安全控制项目中有不符合标准要求的。
六、样品确认、结果确认和处理
（一）样品确认。在经营环节抽取农药样品时，抽检单位应向标称生产企业发送《农药监督抽查产品确认通知书》（详见附表1）书面通知企业确认，要求其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给予回复，同时，注意保存好寄送原始凭证。企业收到通知书而逾期不予回复的，视为标称企业确认为其产品。若标称企业书面确认为假冒其产品，并提交相关证据，且被抽查经营单位不能出具进货凭证的，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应对经营单位依法按涉嫌经营假农药进行立案查处。
（二）结果确认。对农药质量不合格的产品，抽样单位应及时向标称的农药生产企业和被抽查经营单位发送《农药监督抽查结果确认通知书》（详见附表2）书面通知标签标称的农药生产企业和被抽查经营单位，要求其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书面确认，同时，注意保存好寄送原始凭证。对收到通知书而逾期不予回复的，视为认可抽查结果。标签标称生产企业或被抽查单位对抽查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监督抽查结果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出异议请求，并说明异议理由。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认为复检理由充分、确有必要的，及时安排复检。复检采用抽查单位封好的留存样品进行，由原检测机构承担，特殊情况下由市农业农村委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指定其他检测机构承担。复检结论表明样品不合格的，复检费用由提出异议请求的企业承担。
（三）结果处理。对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农药生产企业、被抽查经营单位未提出异议请求或复检仍不合格的，应及时组织依法立案查处，或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查处；对依法应当吊销其农药登记证或生产许可证的，立案查处的农业农村部门应当报请发证机关吊销相应许可证，并附具相关证据材料。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整改，并接受相关管理部门的整改复查。
九、有关要求
（一）抽样要求
1. 抽样人员。抽样人员不得少于2人。抽样前应向被抽查单位出示有关文件和抽样人员证件，说明有关情况。
2. 抽样规定。从生产企业成品仓库抽样的，应抽取附有合格证的农药产品，查验其原材料进货和农药产品出厂销售记录以及农药产品名称、规格、出厂数量、购买人名称、销售日期、库存数量、自检报告，在抽样单上完整记载，并复制原材料进货和农药产品出厂销售记录及资金往来凭证。从市场抽样的，应查验农药经营者进货台账和销售台账、生产企业和供货人名称以及农药名称、规格、进货日期、进货数量、销售数量、购买人姓名、库存数量，在抽样单上完整记载，并复制相关进货凭证、资金往来凭证等。
3. 抽样单签署。抽样人员要认真填写抽样单，内容必须与所抽产品标签标注内容一致。填好的抽样单应由抽样人员和被抽查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在抽样单上签字、加盖公章的，应在抽样单上注明。每个产品封样3份，交检测单位检测1份，抽查单位、被抽查单位各留存1份。
样品编号说明：在规定抽样编写规则的前提下，前面增加各区缩写字母，中间用“—”隔开。样品采集的数量要保证检测的需要，并在抽样单“右上角”标明“区级监督监测”。   
（二）检测工作要求
检测机构应认真、详实填写检测原始记录，规范出具检测报告。检测机构应在接到样品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任务，及时汇总结果并填写《2023年天津市农药产品质量抽查结果汇总表》（见附表3）报送至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系人：张伟；联系电话：69267990）。
（三）结果报送要求
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于11月30日前将监督抽检结果、将不合格产品检验报告扫描件、检测结果汇总表及处理措施结果报区农业农村委执法监督科（联系人：杜红梅；联系电话：69591301）。 


附表：1.农药监督抽查产品确认通知书
2.农药监督抽查结果确认通知书
3.2023年天津市农药产品质量抽查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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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农药监督抽查产品确认通知书

根据《市农业农村委关于印发2023—2024年度天津市农产品及农业投入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方案的通知》（津农委〔2023〕 号），我单位于    年   月   日在       区的                  抽查了标称你企业生产的产品                   ，农药登记证号为：            ，生产日期（批号）为              。所抽查产品标签复制材料见附件。
请你企业接到本通知后及时核实确认被抽查的产品是否由你单位生产，并将回执寄回我单位。如不是你企业生产的产品，请书面说明理由，提交相关证据，并加盖公章连同回执一并寄回。对收到本通知5个工作日内未书面回复的，视为确认该农药为你企业生产的产品。产品执行企业标准的，请将产品标准同回执一并寄给我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  址：                        邮政编码：  
                                
抽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 
回       执
                          ：
经我单位核实，在                                      抽到的                    产品，（是、不是）我单位生产的产品，现予以确认。
附相关证明材料


                                    （公章）
                                    年     月    日

附表2  
农药监督抽查结果确认通知书

                    ：
根据《市农业农村委关于印发2023—2024年度天津市农产品及农业投入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方案的通知》（津农委〔2023〕 号），我单位于    年   月    日在    区的             抽查了标称你企业生产的产品                       ，农药登记证号为：            ，生产日期（批号）为                。
经质量检测和判定，结果如下（质量检测报告附后）：
	登记的有效成分
	未经登记的
有效成分
	判定结果
	备注

	农药
名称
	指标
（%）
	检测结果
（%）
	农药
名称
	含量
（%）
	合格/
不合格
	

	
	
	
	
	
	
	


现将检测和判定结果通知你单位，请予以确认。如有异议的，应当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177号，邮政编码：300061；电话：022-88290652），书面说明理由，提供相关证据。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可抽查结果。


抽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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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2023年天津市农药产品质量抽查结果汇总表
	农药名称
	含量及剂型
	施用作物
	标注登记证号
	农药种类
	制剂类别
	被抽查单位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所在省
	标称生产企业
	生产日期或批号
	质量检测结果
	备注

	
	
	
	
	
	
	
	
	
	
	登记的有效成分
	未经登记的
有效成分
	质量综合判定
	

	
	
	
	
	
	
	
	
	
	
	农药
名称
	指标
（%）
	检测结果（%）
	农药
名称
	含量
（%）
	
	

	
	
	
	
	
	
	
	
	
	
	
	
	
	
	
	
	

	
	
	
	
	
	
	
	
	
	
	
	
	
	
	
	
	

	
	
	
	
	
	
	
	
	
	
	
	
	
	
	
	
	

	
	
	
	
	
	
	
	
	
	
	
	
	
	
	
	
	

	
	
	
	
	
	
	
	
	
	
	
	
	
	
	
	
	

	
	
	
	
	
	
	
	
	
	
	
	
	
	
	
	
	

	
	
	
	
	
	
	
	
	
	
	
	
	
	
	
	
	


备注：表中部分选项按数字填写，请勿填写汉字：
一、施用作物：1.蔬菜，2.果树，3.茶树，4.水稻，5.小麦，6.玉米，7.棉花，8.大豆，9.其它；
二、农药种类：1.杀虫剂，2.杀菌剂，3.除草剂，4.其它；
三、制剂类别：1.单剂，2.混剂；
四、质量综合判定：0.合格，1.不合格。
五、对产品为禁用农药、未取得农药登记的农药、未附具标签的农药、超过质量保证期农药的，请分别在备注栏目中注明判定不合格的具体原因。
附件4

2023年宁河区肥料产品监督抽查计划

一、监测品种、数量、范围
（一）监测品种。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水溶肥料、微生物肥料、有机肥料。
（二）监测数量。全区共计抽查10批次肥料样品，具体抽检类型由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根据肥料生产企业和经营门店事件生产、销售情况决定。
（三）监测范围。全区肥料生产企业和经营门店。
二、任务分工
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对辖区内一般肥料生产企业和经营门店开展监督抽查工作。
三、监测方法
（一）抽样基数。企业抽样：样品从生产企业仓库自检合格、附有合格证的成品中抽取，抽样基数不小于1吨。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水溶肥料、微生物肥料、有机肥料样品按批次抽取，具体抽样数量依据相关标准确定。抽取样品时，要查验肥料登记证，核对相关信息。市场抽样：样品从经销商仓库或经销门店中抽取，抽样基数不得少于10袋。
（二）样品确认。从农资市场中抽取的样品要进行样品确认，记录样品的进货数量、库存数量和进货来源，并在抽样单上记录并复制其进货凭证、资金往来凭证等。抽样单位书面通知产品标称生产企业，要求其在收到通知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确认，具体样式见附表1。企业逾期不予回复或拒不签收的，视为标称生产企业确认抽取样品为其产品；企业确认不属于其产品的，须出具相关证明材料。
（三）抽样注意事项。抽样人员不得少于2人。抽样前应向被抽查单位出示有关文件和抽样人员证件，说明有关情况。抽样人员依据《肥料标识内容和要求》（GB18382—2001）、《有机肥料》（NY/T525—2021）、《复合肥料》（GB/T15063—2020）、《大量元素水溶肥料》（NY/T1107—2020）、《中量元素水溶肥料》（NY2266—2012）、《微量元素水溶肥料》（NY1428—2010）、《肥料质量监督抽查抽样规范》（NY/T498—2022）、《农用微生物菌剂》（GB20287—2006）、《生物有机肥》（NY884—2012）、《复合微生物肥料》（NY/T798—2015）、《农用微生物浓缩菌剂》（NY/T3083—2017）、《农用微生物产品标识要求》（NY885—2004）等标准进行抽样和检验。抽样人员要准确完整记录产品信息并填写《肥料产品监督抽查抽样单》（样式见附表2），填写内容要与所抽产品标签内容一致。抽样单须有抽样人员、被抽查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人员签名或加盖公章。当事人拒绝签名或盖章的，应采取拍照、录像或其它方式记录抽检情况。每个产品封样3份，交检测单位检测1份，抽查单位、被抽查单位各留存1份。
四、检测项目与依据
复合肥料检测项目包括总氮、有效磷、钾、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氯离子、粒度、外观、水分、硝态氮、部分中量元素（若标明）、部分微量元素（若标明），检测依据为《复合肥料》（GB/T15063—2020）。
大量元素水溶肥料检测项目包括总氮、磷（以五氧化二磷计）、钾（以氧化钾计）、水不溶物含量、pH值、铅、镉、铬、砷、汞、部分中量元素（若标明）、部分微量元素（若标明）、外观，检测依据为《大量元素水溶肥料》（NY/T1107—2020）。
中量元素水溶肥料检测项目包括外观、水不溶物含量、pH值、水分、密度、铅、镉、铬、砷、汞、钙、镁、部分微量元素（若标明），检测依据为《中量元素水溶肥料》（NY2266—2012）。
微量元素水溶肥料检测项目包括外观、水不溶物含量、pH值、水分、密度、铅、镉、铬、砷、汞、铜、铁、锰、锌、硼、钼，检测依据为《微量元素水溶肥料》（NY1428—2010）。
微生物肥料检测项目包括有效活菌数、杂菌率、霉菌杂菌数、总养分、有机质、细度、水分、PH值、蛔虫卵死亡率、粪大肠菌群数、汞、砷、镉、铅、铬，检测依据为《农用微生物菌剂》（GB20287—2006）、《生物有机肥》（NY884—2012）、《复合微生物肥料》（NY/T798—2015）、《农用微生物浓缩菌剂》（NY/T3083—2017）、《微生物肥料产品检验规程》（NY/T2321—2013）。
有机肥料检测项目包括有机质质量分数、总养分、水分、酸碱度、总砷、总汞、总铅、总镉、总铬、蛔虫卵死亡率、粪大肠菌群数、外观、机械杂质、种子发芽指数、氯离子、杂草种子活性，检测依据为《有机肥料》（NY/T525—2021）。
五、结果判定及确认
（一）结果判定。依据《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GB18382—2021）、《有机肥料》NY/T525—2021）、《复合肥料》（GB/T15063—2020）、《大量元素水溶肥料》（NY/T1107—2020）、《中量元素水溶肥料》（NY2266—2012）、《微量元素水溶肥料》（NY1428—2010）、《农用微生物菌剂》（GB20287—2006）、《生物有机肥》（NY884—2012）、《复合微生物肥料》（NY/T798—2015）、《农用微生物浓缩菌剂》（NY/T3083—2017）、《农用微生物产品标识要求》（NY885—2004）等进行判定。
    （二）结果确认。样品检验结束后，抽检单位将《肥料监督抽查结果确认通知书》（样式见附表3）书面通知被抽查单位或标称生产企业。被抽查单位或标称生产企业在收到《肥料监督抽查结果确认通知书》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书面确认，逾期不予回复或拒不签收的，视为默认检测结果。被抽查单位或标称生产企业对抽检结果有异议的，在收到结果确认通知书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市农业农村委提出书面复检申请，并说明异议理由。市农业农村委认为复检理由充分、确有必要的，及时安排复检。复检采用抽查单位封好的留存样品进行。复检结论与原检测结论一致的，复检费用由提出复检申请的企业承担；不一致的，复检费用由原检测机构承担。
六、不合格产品处理
对质量不合格的肥料产品，肥料生产企业、被抽查经营单位未提出异议请求或复检仍不合格的，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应及时组织依法立案查处，或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查处；对依法应当吊销其肥料登记证的，立案查处的农业农村部门应当报请发证机关吊销相应证件。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整改，并接受相关管理部门的整改复查。
七、时间安排
2023年10月31日前完成抽样工作，11月3日前完成检测结果报送。

    附表：1.肥料监督抽查产品确认通知书
    2.肥料产品监督抽查抽样单（样式）
3.肥料监督抽查结果确认通知书


附表1
肥料监督抽查产品确认通知书
              :
根据《市农业农村委关于印发2023—2024年度天津市农产品及农业投入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方案的通知》（津农委〔2023〕 号），我单位于         年   月   日在天津市     区的           抽查了标称你企业生产的产品，肥料登记证号为：          ，生产日期（批号）为：          。所抽查产品标签复制材料见附件。
请你企业接到本通知后及时核实确认被抽查的产品是否由你单位生产，并将回执寄回我单位。如不是你企业生产的产品，请书面说明理由，提交相关证据，并加盖公章连同回执一并寄回。对收到本通知7个工作日内未书面回复的，视为确认该肥料为你企业生产的产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地  址：
                                    抽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 
回       执
          ：
经我单位核实，本次监督抽查抽检的肥料产品，（是、不是）我单位生产的产品，现予以确认。
    附相关证明材料。

                                       （公章）
                                    年     月    日


附表2
肥料产品监督抽查抽样单（样式）
抽样编号：                                      共四联，第  联
	任务来源
	
	被抽查单位
类型
	生产企业； 农资市场； 其他

	被抽查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邮编）
	

	法人姓名
	
	手机号码
	
	联系人姓名
	
	手机号码
	

	被抽查产品信息

	通用名称
	有机肥料；复混（合）肥料；水溶肥料；其他               

	（标称）生产企业
	同被抽查单位；其他：

	商标名称
	
	生产日期或（和）批号
	

	包装规格
（千克/袋）
	
	执行标准
	
	登记（备案）证号
	

	主要技术指标
	

	产品包装
	袋装（单层袋 双层袋 其他    ）瓶装 散装 其他    

	产品状态
	形  态：颗粒状；粉状；圆柱状；球状；棒状；液体；膏状；其他    
颜  色：黑色；白色；灰色；灰白色；褐色；蓝色；其他    
均匀度：均匀；不均匀

	样品抽取和封装信息

	抽样方式
	随机；其他：
	抽样点
	生产企业成品仓库；经销企业门店；
经销企业仓库；其他：

	是否现场核查
	是；否
	是否有包装正反面照片
	是；否

	抽样基数（吨）
	
	抽样数量
	     瓶，共     千克

	本次抽样已按要求完成，样品经双方人员共同封样，并做记录如上。
抽样单位（公章）：       
抽样人：             执法证号：    
                     执法证号：    

年    月    日
	本次抽样始终在本人陪同下完成，上述记录经核实无误。

被抽查单位（公章）：
被抽查单位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注：此抽样单应逐项填写，需要做选择的项目在选中项目的“”中打“√”，无内容者填“/”；
此抽样单一式四联，依次为抽样单位、被抽查单位、检测机构、任务下达部门留存。
附表3
肥料监督抽查结果确认通知书

            :
根据《市农业农村委关于印发2023—2024年度天津市农产品及农业投入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方案的通知》（津农委〔2023〕 号），我单位于2023年      月    日在天津市      区的                     抽查了标称你企业生产的产品，肥料登记证号为：            ，生产日期（批号）为：           。
经质量检测和判定，结果如下（质量检测报告附后）：



现将检测和判定结果通知你单位，请予以确认。如有异议的，应当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据。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可抽查结果。


抽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5

2023年宁河区兽药质量监督抽检计划

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2023年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等3个计划的通知》（农牧发〔2023〕6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计划。
一、监督抽检重点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遵循突出重点、强化预警、固本清源、扶优打劣原则，在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则选择抽检对象的同时，加大对近年来抽检不合格批次较多企业的抽检力度，增加高风险品种的抽检和监测数量、频次，覆盖尽可能多的兽药生产企业。抽检对象要涵盖兽药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对兽药经营企业开展监督抽检时，重点抽取非辖区内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重点监测兽用抗菌药、中兽药、蛋禽用药，水产用兽药等产品抽检批数应占总数的3%—10%，消毒剂抽检比例不低于3%。
二、抽样及样品确认
监督抽检按照《兽药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抽查检验办法》）执行。在经营和使用环节抽样时，抽样单位要复印被抽样单位的购货凭证（发票、收据或结算单等），留存备查。抽取的样品应以邮政快递方式寄送或直接送至跟踪检验单位。
三、检验
当季抽取的样品应当季完成检验。检验程序及有关要求按《抽查检验办法》执行。
（一）检验项目。兽药检验机构应对监督抽检的全部兽药产品进行非法添加物筛查。对兽药国家标准规定了性状、鉴别、可见异物检查和含量测定项的产品，应全部进行上述项目的测定。可根据产品情况适当增加有关物质、组分、含量均匀度、特征图谱、细菌内毒素、溶出度等项目测定。
（二）非法添加物检验。兽药检验机构应先按照农业农村部公告第169号《兽药中非法添加药物快速筛查法（液相色谱－二级管阵列法）》进行筛查，也可采用自建方法进行高通量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筛查，确定有非法添加成分后，按农业部公告第2353号、第2395号、第2448号、第2451号、第2571号，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89号、第384号、第485号、第611号等发布的补充检查方法进行测定。
监督抽检中发现新的尚无检测方法的非法添加药物时，兽药检验机构要第一时间报告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三）结果判定。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检验结果不符合兽药国家标准、含量无法测定等情形的样品，判定为不合格；改变处方添加其他药物成分等情形的样品，判定为假兽药。在上报检验结果时标明相关信息。
四、检验报告送达及复检
按照《抽查检验办法》执行。不合格产品检验报告应以邮政快递方式向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发送检验报告。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应在收到检验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将不合格检验报告送达被抽样单位，并做好记录、留存凭证。
五、组织实施
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兽药质量监督抽检计划，并组织实施。
六、质量监督抽检数量
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共60批次。
七、其他事项
（一）结果报送。第三方检测机构分别在6月18日、9月18日和11月18日前将区兽药质量监督抽检结果及报告报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报告应对抽样区域、抽样品种及比例、检验项目、不合格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二）不合格样品单位的处理。各抽样单位收到不合格检测报告后，应及时按照《兽药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对被抽样的兽药经营企业、生产企业同步组织查处。对符合农业农村部第97号公告从重处罚的情形，应依法对相关兽药经营企业、生产企业予以从重处罚。

附录：1.2023年第X季度监督抽检/风险监测报告基本格式和内容
  

附录1

2023年第X季度监督抽检/风险监测报告
基本格式和内容

一、总体情况
主要应对本季度抽检数量、非法添加筛查情况、检验项目情况、不合格样品检验结果确认情况进行必要的说明。
二、抽检结果分析
（一）产品来源及质量状况：对本季度抽检产品和不合格产品的来源进行分析。
（二）产品类别质量状况：对化药类产品、抗生素类产品、中药类产品和其他类产品的抽检比例、不合格情况进行分析。
（三）抽检环节质量状况：对生产环节、经营环节和使用环节的抽检数量、比例和不合格情况进行分析。
（四）不合格项目情况：对不合格产品具体不合格项目的情况进行描述。 
（五）兽用抗菌药抽检情况：分析抽检数量和比例。
（六）水产、蚕、蜂用兽药抽检情况：分析抽检数量和比例。
（七）消毒剂抽检情况：分析抽检数量和比例。
（八）进口兽药产品抽检情况：分析抽检数量和比例。

附件6

2023年宁河区饲料产品监督抽查计划

一、监测地点
辖区内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饲料经营门店，畜禽、水产养殖场（户）。
二、监测时间
饲料抽检工作时间为2023年5月至2023年12月。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根据抽检任务，按照监督抽查要求开展抽样工作，抽样不得少于2名执法人员。第三方检测机构承担饲料检测工作，提供采样技术支持，按季度将饲料监测情况汇总表和分析报告报送至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三、监测数量
全年安排饲料质量监督抽查样品70批次，主要抽查添加剂生产、饲料经营门店及养殖环节料槽料（自配料）。
四、检测项目和检测方法
（一）检测项目
附表1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监督抽查检测项目
	产品类型
	检测项目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和精料补充料
	猪、牛、羊及其他动物
	铜、锌、铅、砷、镉、喹乙醇、喹烯酮、金霉素、土霉素
肉牛、羊料增加：β—受体激动剂（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

	
	禽饲料
	铜、锌、铅、砷、镉、喹乙醇、喹烯酮、金霉素、土霉素、氯霉素

	
	水产饲料
	铜、锌、铅、砷、镉、喹乙醇、喹烯酮、金霉素、土霉素、氟苯尼考、氯霉素、呋喃西林、呋喃妥因、呋喃它酮、呋喃唑酮

	宠物饲料
	铜、锌、铅、砷、镉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维生素预混合饲料
	维生素A、维生素D3、维生素E、维生素B1

	
	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
	铜、锌、铁、锰、铅、砷、镉

	
	复合预混合饲料
	铜、锌、维生素A、维生素E、维生素B2、维生素B6、赖氨酸、蛋氨酸、铅、砷

	
单一
饲料
	动物源性饲料
	三聚氰胺

	
	植物源性和微生物发酵类
	三聚氰胺、黄曲霉毒素B1、玉米赤霉烯酮、T—2毒素

	饲料添加剂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铅、砷、主成分（产品标准方法适用时）


（二）检测方法
《饲料中13种β—受体激动剂的检测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农业部1063号公告—6—2008）；
《饲料中喹乙醇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含第1号修改单）》（GB/T8381.7—2009）；
《饲料中氯霉素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GB/T8381.9—2005）；
《饲料中氯霉素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GB/T21108—2007）；
《饲料中总砷的测定》（GB/T13079—2006）；
《饲料中铅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GB/T13080—2018）；
《饲料中镉的测定方法（2022年6月1日前适用）》（GB/T13082—1991）；
《饲料中铬的测定》（GB/T13088—2006）；
《饲料中沙门氏菌的测定》（GB/T13091—2018）；
《动物饲料中钙、铜、铁、镁、锰、钾、钠和锌含量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GB/T13885—2017）；
《饲料中维生素A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GB/T17817—2010）；
《饲料中维生素E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GB/T17812—2008）；
《饲料中维生素D3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GB/T17818—2010）；
《饲料中维生素B1的测定》（GB/T14700—2018）；
《饲料中维生素B2的测定》（GB/T14701—2019）；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中维生素B6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GB/T14702—2018）；
《饲料中金霉素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GB/T19684—2005）；
《饲料中土霉素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GB/T22259—2008）；
《饲料中硝基呋喃类药物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农业部公告第1486号）；
《饲料中16种β—受体激动剂的测定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农业部公告第1629号）；
《饲料中卡巴氧、乙酰甲喹、喹烯酮和喹乙醇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农业部公告第2086号）；
《饲料中氯霉素、甲砜霉素和氟苯尼考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农业部公告第2483号）；
《饲料中三聚氰胺的测定》（NY/T1372—2007）；
《饲料中黄曲霉毒素、玉米赤霉烯酮和T—2毒素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NY/T2071—2011）；
《饲料原料血液制品中18种β—受体激动剂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NY/T3144—2017）；
《饲料中22种β—受体激动剂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NY/T3145—2017）。
饲料添加剂主含量的检测方法：采用相应饲料添加剂产品标准中规定或推荐的检测方法。
五、判定依据和原则
（一）判定依据
1.卫生指标。按照《饲料卫生标准》（GB13078—2017）判定；饲料添加剂产品按照生产企业产品执行标准判定。
2.质量指标。按照生产企业产品执行标准、有效合同、明示指标（饲料标签的明示指标、产品说明）进行判定。如生产企业产品执行标准与明示指标、《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农业部公告第2625号）不一致，以其中较严格指标进行判定。
3.兽药和非法添加物。《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农业部公告第176号）、《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水中使用的物质》（农业部公告第1519号）、《关于停止生产、进口、经营、使用部分药物饲料添加剂的公告》（农业农村部公告第194号）、《关于相关兽药产品质量标准修订和批准文号变更的公告》（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46号）、《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饲料原料和饲料产品中三聚氰胺限量值的规定》（农业部公告第1218号）。
4.保质期。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标签中分析保证值之外的指标判定不考虑产品的保质期。
（二）判定原则
1.饲料产品的判定。饲料产品的各类质量指标及其卫生指标依据《饲料检测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GB/T18823—2010）执行。
2.饲料添加剂的判定。各类质量指标及其卫生指标不考虑方法误差。
3.兽药的判定。超出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46号规定的，判定为不合格。
4.非法添加物的判定。确认检测方法有定量限的以定量限为判定限，超过定量限即判定为不合格；没有定量限的，以检测限或检出限为判定限，超过检测限即判定为不合格。三聚氰胺的判定按照《饲料原料和饲料产品中三聚氰胺限量值的规定》（农业部公告第1218号）判定。
六、抽样方法
按照《饲料 采样》（GB/T14699.1—2005）执行。抽取样品的保质期应满足检验和异议处理的时限。上半年监督抽查样品数不低于总量的40%。
饲料质量监督抽查要遵循突出重点、强化预警、扶优打劣的原则，加大对近年来历次抽检中出现不合格的饲料生产企业及中小型饲料企业的抽检力度，提高对饲料经营、使用环节的抽检比例。合理配置检验资源，对历年监督抽查比例高且合格率高的饲料企业减少抽检比例或免检。
七、职责分工
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监督抽查计划的组织实施，第三方检测机构负责对抽样工作进行指导。
八、有关要求
抽取饲料企业的饲料样品要详细登记产品名称、原料来源、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和生产数量等信息；对经营企业要登记产品名称、生产厂家、生产地址、许可证号、经营企业名称、采购数量等信息；对养殖场要分别从料槽和料库中抽取饲料样品，同时登记饲料供应厂家、品种及其他原料来源等信息。


附件7

2023年宁河区畜禽及畜禽产品
兽药残留监控计划

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2023年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等3个计划的通知》（农牧发〔2023〕6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计划。
一、监控品种及数量
牛肉10批次、羊肉10批次、猪肉60批次、猪肝40批次、鸡蛋20批次，共计140批次。
二、监控总体要求
（一）抽样范围要突出问题导向，重点对此前抽样检测不符合规定、日常监管发现问题、投诉举报较多、舆情关注度高的主体和动物产品开展兽药残留检测抽样。
（二）抽样应严格执行《官方取样程序》和《抽样和检测技术操作要点》，并按要求填写信息。
（三）畜禽产品样品原则上应从动物养殖和屠宰环节抽取。开展鸡肉、鸡肝以及鸡蛋中兽药残留检测的，从养殖场抽取的样品数量应超过抽样总数的三分之一。
（四）坚持四个季度均匀抽样，除后续跟踪抽样外，不应对同一采样点重复抽样。
（五）检测工作应按照规定的检测项目和检测方法及残留限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执行，确证方法按照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方法或参照国际公认的方法执行（具体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2023年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等3个计划的通知》有关规定执行）。检测机构不得擅自变更检测方法和检测限。确需调整本计划确定的检测限、检测方法的，应事先向中监所提交申请材料，经核准后再进行检测。
（六）以筛选方法或定量方法检测出的阳性样品，如已有确证方法，应进行确证检测，以确证结果作为上报数据。
（七）检测机构要严格执行阳性（超标）样品报告制度，应在发现阳性样品5个工作日内，将检测报告送抽样单位及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启动跟踪抽样程序，并将有关情况报区农业农村委。每发现1份阳性样品，对被抽样单位连续跟踪抽样2次、每次5份样品。跟踪抽样检测数量列入监控计划，按照附录有关格式要求，与其他检测数据一并报送。
三、检验结果应用
区农业农村委负责跟踪督办，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接到残留超标检测报告后，按农业农村部有关要求启动追溯程序，对养殖场（户）用药情况进行核查，重点检查兽医处方、用药记录和库存兽药产品。发现养殖用药不规范、未执行休药期等问题时，责令其立即改正；发现使用假劣兽药、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时，依法严肃查处；对符合农业农村部公告第97号规定情形的，要依法对相关兽药生产、经营企业予以从重处罚。同时，要监督养殖场或屠宰场对涉及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实施无害化处理。相关处理处罚结果要及时报区农业农村委，并做好调查处理记录，记录存档2年以上。
四、职责分工
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组织承担畜禽及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控的抽样工作，按照执法抽样程序，抽样工作应由2名持有执法证件人员参与实施；第三方检测机构负责畜禽及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控的检验工作，按季度进行检测数据统计分析。对不合格样品及时出具检测报告，第一时间报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附表：抽样情况、检测结果和跟踪检测结果汇总表 


附表
抽样情况、检测结果和跟踪检测结果汇总表
表一  兽药残留监控计划抽样情况汇总表（2023年第×季度）
	序号
	样品名称
	被抽样单位名称
	样品产地（检疫证号）
	样品编号
	抽样单位
	抽样人
	抽样时间
	送样人
	备注

	
	
	
	
	
	
	
	
	
	

	
	
	
	
	
	
	
	
	
	

	
	
	
	
	
	
	
	
	
	


注：同一检测项目应集中排序
表二  兽药残留监控计划检测结果汇总表（2023年第×季度）
	序号（1）
	样品
名称
	被抽样单位
	样品
编号
	检测样品
编号
	被检药物
	残留限量
MRL(μg/Kg)
	检测方法
	定量限
(μg/Kg)
	检测结果
(μg/Kg)
	检验结论（2）
	备注

	
	
	
	
	
	
	
	
	
	
	未检出
	检出<MRL
	超标>MRL
	

	
	
	
	
	
	
	
	
	
	
	
	
	
	

	
	
	
	
	
	
	
	
	
	
	
	
	
	

	
	
	
	
	
	
	
	
	
	
	
	
	
	


注：（1）同一检测项目应集中排序；（2）在相应的检验结论栏目中填写阿拉伯数字“1”。

表三  兽药残留监控计划阳性样品追踪检测结果汇总表（2023年第×季度）
	序号（1）
	样品
名称
	被抽样单位
	样品编号
	检测样品编号
	被检药物
	残留限量
MRL(μg/Kg)
	检测方法
	定量限
(μg/Kg)
	检测结果
(μg/Kg)
	检验结论（2）
	备注

	
	
	
	
	
	
	
	
	
	
	未检出
	检出<MRL
	超标>MRL
	

	
	
	
	
	
	
	
	
	
	
	
	
	
	

	
	
	
	
	
	
	
	
	
	
	
	
	
	

	
	
	
	
	
	
	
	
	
	
	
	
	
	


注：（1）同一检测项目应集中排序；（2）在相应的检验结论栏目中填写阿拉伯数字“1”
1

